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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.基本情况
 

	项目名称：曩宋阿昌族乡龙营村农贸市场商铺建设项目

	乡情
	曩宋阿昌族乡位于梁河县东北部，县城西南部。距县政府驻地遮岛镇10.7公里。国土面积111.22平方公里。全乡下辖曩宋、马茂、关璋、弄别、河东、龙营、瑞泉、芒东、芒林9个行政村，49个自然村，111个村民小组。2020年末，全乡乡村总户数6494户，25460人，有汉、傣、阿昌、佤族等12个民族，少数民族人口7623人，占总人口的29.94%，其中阿昌族人口有 4618人，占总人口的18.286%。农业人口24656人，占总人口的96.84%。全乡主要收入来源有水稻、小麦、豆类、薯类、生姜、烤烟、甘蔗、茶叶、油菜、滇皂荚、韭菜等。


	村情

	龙营村隶属梁河县曩宋阿昌族乡，是一个典型的山区村，距县城15公里，离乡政府驻地有11公里；平均海拔1600米，年平均气温18℃，年降雨量2500毫米。辖有6个自然村，25个村民小组，截止2020年末全村总户数950户，总人数4100人（其中农业人口3991人），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聚集区；有耕地面积3956亩（其中水田2446亩），林地5690亩，茶叶可采面积1008亩、年产量41.6吨，滇皂荚种植面积1416亩，年产量6.2吨，主要种植稻谷、包谷、薯类、蔬菜等农作物、滇皂荚、甘蔗、烟草、茶叶等经济作物，主要经济来源有粮食、甘蔗、茶叶、林木、蚕桑、生猪养殖、外出务工等。




2.项目概述及建设内容

	项目
总体
思路
	龙营村与河东村街子相邻，人口聚集，人流量较大，长期以来附近的龙营村、弄别村、上河东村、瑞泉村等都到这里赶集，但河东村没有一个规范的农贸市场，赶集只能在公路两侧，存在较大安全隐患。此次河东村准备投入100万元进行农贸市场建设，因农贸市场建设资金有限，经龙营村两委班子商议后决定用壮大村集体经济资金20万元村入股河东村农贸市场商铺建设项目，通过项目的实施，有利于提高曩宋乡乡村城镇化水平，推进社会和谐稳定，有效的提高村民生活水平，美化乡村形象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，打造龙营村、河东村聚集之地农贸市场生态宜居、乡风文明、治理有效、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样板村。

	项目
建设
主要
内容
	曩宋阿昌族乡龙营村入股河东村农贸市场商铺建设项目总投资20万元，涉及1个行政村，项目具体描述如下：
一、项目总投资20万元，其中：新建轻钢铝瓦房商铺19.8万元，占总投资的99%；按相关文件提取项目管理费用于项目管理，费用为0.2万元，占总投资的1% 。
二、主要建设内容
1.轻钢铝瓦房商铺90㎡
2.项目管理费1项。






3.资金概算

	序号
	建设内容
	单位
	数量
	单价（元）
	计划投入资金
（万元）
	资金来源

	
	
	
	
	
	
	项目补助
	整合其他
项目资金
	村集体投入

	1
	轻钢铝瓦房商铺
	项
	1
	198000.00 
	19.8
	
	
	

	2
	项目管理费
	项
	1
	2000 
	0.2
	
	
	

	3
	
	
	
	 
	
	
	
	

	4
	
	
	
	 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 
	
	
	
	

	合计
	
	
	
	
	20
	
	
	




4.效益分析及组织保障

	项目
效益
分析
	一、社会效益：能彻底解决河东村至龙营村大勐藏一线长期以来以路为市、占道经营的局面，提升人居环境和村容村貌。同时，有利于两个村商品交易，促进产业发展，农民增收。
二、经济效益：壮大龙营村村集体经济，商铺租赁3间，4000-5000元/年，总计每年收益1.2-1.5万元。

	组织
领导
	为保证项目按时、按质、按量顺利实施，经乡党委、政府研究决定成立乡项目实施领导小组：
组  长：赵文浩  曩宋阿昌族乡党委副书记、乡长
副组长：闫旭芳  曩宋阿昌族乡副书记（主抓政法工作）
赵玉洁  曩宋阿昌族乡组织委员
成  员：纪  敏  曩宋阿昌族乡人民政府村镇规划建设服务中心主任
曩自孝  曩宋阿昌族乡人民政府村镇规划建设服务中心工作人员
郭彩发  曩宋阿昌族乡组织办工作人员
张薇薇  曩宋阿昌族乡财政所所长
徐国孝  曩宋阿昌族乡河东村党总支书记、村委会主任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乡规划办，办公室主任由闫旭芳同志担任。
赵文浩（项目法人）职责为：对工程负全部责任，主要负责工程项目前期上报工作，负责项目的招投标工作，负责工程账务的支付工作；闫旭芳（项目直接责任人）职责为：协助赵文浩抓好项目实施，负责项目从上报到结算全过程所有工作；纪敏（技术负责人）职责为：协助项目法人的工作，主要负责项目的工程技术、计量、质量、安全、进度及乡村协调管理工作，张薇薇（财务负责人）负责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督、检查、跟踪工作，做到专款专用并及时拨付，徐国孝负责项目区矛盾纠纷调解。




5.进度安排及项目管理

	进度
安排
	农贸市场建设：
1.计划2021年8月底完成前期规划；
2.计划2021年11月底竣工，历时90天；
3.计划2021年12月15日之前全部建设完成交付使用。

	项目
管理
	一、项目主管单位：中共梁河县委组织部。负责统筹规划全县村集体经济建设项目，对乡镇上报的村集体经济建设项目进行把关并组织项目评审，全程指导项目实施。
二、项目实施单位：曩宋阿昌族乡人民政府，负责制定详尽的项目实施方案（含工程设计和预算），上报县人民政府审批后，根据审批后的方案组织项目实施。制定各项工作措施，落实项目相关工作，完成乡级验收，收集全部项目资料归档备查，按时上报项目实施执行情况。
三、项目监管单位：县乡村振兴局：负责指导项目的规划、审核、项目实施的监督、检查、协调、指导。县财政局：负责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督、检查、跟踪问效工作，做到专款专用并及时拨付。
四、项目设计单位：德宏州生态建筑设计有限公司
五、项目预算单位：云南鸿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六、项目施工单位：按招投标法及相关文件确定。
七、项目监理单位：云南科禹建设监理有限公司
八、项目审计单位：由曩宋阿昌族乡人民政府与县审计局对接确定。
注明：监理单位只是意向性的推荐，实际还需班子会讨论确定为准。




6.决策议定情况

	集体成员对项目发展意愿
	2021年7月12日，河东村召开讨论河东村农贸市场建设项目会议（应到会12人，实到会12人）研究，同意申报项目。

	乡镇党委、政府审核
意见
	2021年7月14日，召开曩宋阿昌族乡基层党建专题研究会会议研究，同意申报项目。

	县级审核意见
	

	项目
责任人
	张荣  曩宋阿昌族乡党委书记  13312720751
	联系指导人员
	纪敏 曩宋阿昌族乡村镇规划建设服务中心主任  1575887799

	
	赵文浩 曩宋阿昌族乡党委副书记 乡长   13887874817
	
	郭彩发 曩宋阿昌族乡组织办工作人员   184871784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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